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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 

 

 

澄职院〔2020〕40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资格 
审核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系部、相关职能部门： 

《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资格审核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

经院长办公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

2020 年 8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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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资格审核管理办法 

（2020 年 7 月修订） 

 

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、省教育厅有关普通高等学校

学籍学历管理规定，提高我院高职人才培养质量，进一步规范我

院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工作，特制订本工作管理办法。 

一、毕业生资格审核依据 

毕业生资格审核严格按照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

子注册办法》（教学〔2014〕11 号）、江苏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

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苏教

学〔2008〕14 号）及《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学生学籍管理办

法（2020 年 7 月修订）》《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成功素质学分制实施

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毕业生进行全面审核鉴定。 

二、毕业资格审核范围 

毕业资格审核对象为所有取得学籍的毕业生（不包括休学学

生）。审核结论将作为学生毕业或结业的根本依据。 

三、毕业资格审核条件 

1．毕业条件 

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，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修完教学计划

规定的全部内容并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者，准予毕业，发给毕

业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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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结业条件 

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，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未取得教学计

划规定的学分或未达到其他毕业要求者，准予结业，并发给结业

证书。 

3．结业转毕业 

结业的学生，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通过毕业资格审核，准予

以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。申请补受理时间为每年 3 月中旬、10

月中旬。 

四、毕业资格审核内容 

毕业资格审核分为学籍审核、德育审核和学业审核三个部分。 

1．学籍审核 

教务处于每年 3 月下旬对普通高等教育应届毕（结）业生的

毕业生学籍情况进行审核，确定其学籍状况，学籍在册的毕业生

学籍资格审核为合格，学籍未在册审核为不合格。 

财务处对毕业生缴费情况进行核查，并将核对结果返回教务

处（被财务处界定为无故欠费的同学，教务处将不予注册）。 

2．德育审核 

德育审核分为在校期间违纪处分和成功素质学分审核，由学

工处负责办理。 

（1）在校期间违纪处分审核：凡在校期间受处分的学生均

需接受该项审核。如已按规定时间和程序办理撤消处分的学生，

该项审核为合格，否则为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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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成功素质学分审核：以《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成功素质

学分制实施办法》规定为依据进行审核，在校期间达到规定学分，

审核为合格，否则为不合格。 

3．学业审核 

（1）毕业资格审核学业要求：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

程并取得学分、取得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、全国计

算机等级考试一级或以上证书。 

（2）学业审核时间安排：每年 4 月底，教务处从教务系统

导出本年度毕业学生不合格课程成绩汇总表，发给各班核对。5

月中旬，各系完成顶岗实习、毕业设计成绩录入。5 月下旬，教

务处统计毕业生未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或以上证书、公

选课未修满学分、实训科负责统计出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名单。6

月第一周发给各班核对，6 月上旬最终确定学业审核结果。 

五、毕业生资格审核时间安排 

1．3 月下旬，教务处统计预计普通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的毕

业生信息发给各系各班进行确认签字，确认无误的名单发给学工

处、财务处、图书馆、体育部等职能部门。 

2．4 月上旬，向省教育厅报送电子注册数据。 

3．5 月底，学工处完成德育审核，其余部门审核财物、图书

等拖欠情况，将相关审核结论交到教务处汇总。 

4．6 月上旬，最终确定学业审核结果。 

5．6 月上旬，各班班主任完成学籍卡打印、核对、签字、盖

章，并填写《毕业生离校审核清单》，到相应部门签字确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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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6 月中旬，教务处公示毕业资格最终审核结论。 

7．6 月中旬，班主任将学籍卡交教务处审核并加盖毕业（结

业）结论章。 

8．公示一结束，由教务处打印毕业证书，提交学院办公室

盖学院章、院长章和加盖学院钢印。 

9．7 月上旬，向省教育厅报送电子注册数据。 

六、领取证书 

1．6 月下旬，各班班主任携带已经办理好的《毕业生离校审

核清单》到教务处领取毕业证书或结业证明。 

2．各系认真组织学生参加毕业典礼并发放证书。 

七、往届生结业换毕业资格审核 

每学期初补考和期末考试结束后，教务处将根据补考、重修

成绩对往届毕业生毕业资格进行审核，为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制

作毕业证书。每年 4月中旬、11月中旬换发毕业证书并进行注册。 

八、工作要求 

对毕业生进行毕业资格审核是我院规范管理、严抓教学质量

的根本要求。毕业资格审核工作由教务处、学工处、财务处、图

书馆、体育部等部门共同负责，各系部组织落实，加强指导、认

真组织、严格要求，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毕业生审核工作的

重要性，以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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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19 日印发 


